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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现代社会中，宗教组织的法人化能够增进市民社会的自治和团结、降低国家直接治理所带

来的过高成本。应当将宗教组织设计成宗教法人，在法人层面进行相应规制，从而迈向间接治理。我国《宗

教事务条例》所确立的宗教法人制度在立法理念和技术上皆显落后。应将宗教组织设计为宗教法人，并依据

宗教法人下的各种具体类型设计相关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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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我国民法与《宗教事务条例》（以下简称《条

例》），允许将一部分符合法律规定条件的宗教组织

登记为法人，并将宗教组织分为宗教团体和宗教活

动场所分别进行了规制，但对于经登记而取得法人

资格的宗教组织与宗教管理机关的法律关系，尤其

是宗教团体和宗教活动场所之间的法律关系并未做

出明确规定。长期以来，由于立法上的局限性，带来

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如２００５年四川牛心寺照智案，

２００７年的法源寺拆迁事件，２００９年的深圳弘法寺释

本焕案，２０１０年 重 庆 李 一 事 件 和 湖 南 圆 通 法 师 事

件，２０１１年嵩 山 少 林 寺 办“公 司”事 件，“守 望 教 会”

事件，２０１２年云 南 释 永 修 遗 产 案，都 说 明 我 国 宗 教

团体、宗教活动场所现行管理体制存在着权责不清、

主体重叠、公私不分、自治乏力等问题。因此，应当

对现行宗教法制进行深刻检讨和完善。

伴随着我国社会生活方式的现代化转型，公民

民主自由意识将进一步觉醒，其主体意识和自治需

求将进一步强化。在此背景下，按照回应型立法的

理念，宗教立法的目的和宗教应当相应调整，即由管

理型立法向确权型立法转变，由管制宗教活动走向

保护公民信教的自由，由直接型管制向间接型治理

转变。所以，重新确立宗教立法的指导原则和精神，

制定旨在使宗教组织能够便利地取得法人资格、确

认宗教组织民事权利的新宗教法制，已成为当务之

急。

一、国内外相关研究现状述评

外国学者多从信仰自由和结社自由等宪法视角

研究宗教组织的法律问题，从民法角度研究宗教法

人制度的学者较少，重要的有：井上惠行［１］和山本雅

道［２］从大陆传统民法学视角讨论了日本《宗教法人

法》的基础理论问题。Ｌａｒｓ　Ｆｒｉｅｄｎｅｒ探讨了欧洲各

国宗 教 组 织 私 法 上 的 法 律 人 格 问 题，［３］Ｗ．Ｃｏｌ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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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ｕｒｈａｍ，Ｓｉｌｖｉｏ　Ｆｅｒｒａｒｉ逐 一 研 究 了 东 欧 各 国 在 后

共产主义 时 代 的 宗 教 组 织 法 律 地 位 问 题，［４］Ｊａｍｅｓ

Ａ．Ｓｅｒｒｉｔｅｌｌａ，Ｔｈｏｍａｓ　Ｃ．Ｂｅｒｇ等专门研究了美国

宗教组织在私法上的法律地位问题。［５］上述研究为

本研究提供了理论借鉴和逻辑起点，但是其观点只

能参考而不能全盘接受，一是因为其不适合我国教

派构成状况以及宗教组织发展阶段和水平；二是因

为其与我国现行基本宗教政策相矛盾。

国内学者的研究主要体现于以下方面：首先，关

于宗 教 法 人 概 念 的 界 定。梁 慧 星［６］［Ｐ２２４－２２６］、王 利

明［７］［Ｐ３０１－３０４］在探讨物权法主体制度时提出宗教法人

概念，认为 其 属 于 财 团 法 人；孙 宪 忠［８］［Ｐ８２－８４］讨 论 财

团法 人 所 有 权 时，提 出 宗 教 财 团 法 人 概 念；徐 国

栋［９］［Ｐ１８１－１８４］则采宗教团体概念，并界定为社团法人。

其次，关于国外宗教法人制度的研究方面。目前多

集中于 介 绍 日 本《宗 教 法 人 法》，如 徐 玉 成［１０］、多

杰［１１］等。再次，对宗教法人制度的内容的探讨。林

本炫［１２］［Ｐ２９－５２］、多 杰［１３］［Ｐ１１７－１２０］论 述 了 确 立 宗 教 法 人

制度的必要性、可行性以及基本类型。最后，关于宗

教组织登记 制 度 的 缺 陷 与 改 革。刘 培 峰［１４］从 结 社

自由和信仰自由的角度分析了我国现行宗教社团登

记制度的缺陷；曹志［１５］则进一步分析了宗教组织登

记改革的宗旨和方法。

综上，国内研究已取得了许多成绩，但笔者认为

以下方面尚待进一步研究：宗教法人制度的意义；我

国现行宗教法人制度的缺陷；宗教法人组织的法人

类型定位问题；宗教法人制度的系统构建。

二、宗教法人制度的意义

宗教法人制度是一项重要的基础法律制度，宗

教组织法人化实质上是将宗教组织纳入国家法制轨

道的必由之路。

首先，它是从微观领域落实公民宗教信仰自由

的一项宪政制度，是落实我国当前宗教政策的基础

性法律制度，具有务实性和可操作性。

其次，它使得法人组织可以适用私法制度，从而

有效地解决实践中的许多民事问题，如宗教组织内

部治理、宗教组织财产权以及宗教组织与其他社会

成员间的私法关系等一系列问题，因此它具有重要

的私法价值。

最后，它使得法人组织可以适用公法规范，从而

使宗教领域的单位犯罪、针对法人的行政处罚、税收

优惠等制度成为可能，因此，它同时也是现代国家通

过间接方式管控监督宗教事务的法律工具，具有重

大的公法意义。

总之，宗教法人制度有利于有利于在信教群众

自治和宗教人士自治的基础上实现宗教组织的自我

管理和自我服务功能，实现我国宗教事业的良性发

展。有利于顺应宗教需求多样化的社会趋势，有利

于通过社会自身的动作化解相关社会矛盾。有利于

国家实现间接地治理宗教事务，有效降低社会治理

成本。

三、我国现行法律规定及其缺陷

从世界各国情形来看，尽管各国宗教政策各异，

宗教法人制度却都是一项必不可少的基础性制度，

它不仅是宗教组织参与民事活动的前提条件，更是

国家将宗教组织纳入公私法制轨道的必由之路。

在这一国际背景下，我国国务院于２００４年发布

了《宗教事务条例》，将宗教组织分为两类，一类是宗

教团体，一类是宗教活动场所，分别进行了规定。

关于宗教团体，《条例》第６条规定：宗教团体的

成立、变更和注销，应当依照《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

例》的规定办理登记。宗教团体章程应当符合《社会

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的有关规定。宗教团体按照章

程开展活动，受法律保护。由此可见，《条例》完全贯

彻了《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的立场和政策，而后

者正受到广泛的质疑和批评，批评的焦点就是团体

登记中的行政许可制，按照该制度，团体是否能够取

得法人资格没有明确的标准，完全取决于主管机关

的自由裁量，因此出现了“许可”与“放任”并存的局

面。［１６］

关于宗教活动场所，《条例》规定较细。关于宗

教活动场所 的 筹 备 设 立，《条 例》采 行 政 许 可 主 义。

《条例》第１３条规定：筹备设立宗教活动场所，由宗

教团体向拟设立的宗教活动场所所在地的县级人民

政府宗教事务部门提出申请。县级人民政府宗教事

务部门应当 自 收 到 申 请 之 日 起３０日 内，对 拟 同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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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报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审批。设

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应当自收到县级人

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的报告之日起３０日内，对拟同

意设立寺院、宫观、清真寺、教堂的，提出审核意见，

报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审批；

对设立其他固定宗教活动处所的，作出批准或者不

予批准的决定。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宗教事

务部门应当自收到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

门拟同意设立寺院、宫观、清真寺、教堂的报告之日

起３０日内，作出批准或者不予批准的决定。宗教团

体在宗教活动场所的设立申请获批准后，方可办理

该宗 教 活 动 场 所 的 筹 建 事 项。可 见，设 立 寺 院、宫

观、清真寺、教堂的行政许可权在省级人民政府宗教

事务部门，而这些部门作出批准或者不予批准的决

定完全出于其行政自由裁量权，没有硬性标准。

关于宗教活动场所的设立条件，《条例》第１４条

规定：设立宗教活动场所，应当具备下列条件：（一）

设立宗旨不违背本条例第三条、第四条的规定；（二）

当地信 教 公 民 有 经 常 进 行 集 体 宗 教 活 动 的 需 要；

（三）有拟主持宗教活动的宗教教职人员或者符合本

宗教规定的其他人员；（四）有必要的资金；（五）布局

合理，不妨碍周围单位和居民的正常生产、生活。当

然，这些条件仅仅是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即使

具备了上述条件，仍然可能得不到批准。

关于宗教活动场所的设立登记，《条例》第１５条

规定：宗教活动场所经批准筹备并建设完工后，应当

向所在地的县级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申请登记。

县级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

３０日内对该宗教活动场所的管理组织、规章制度建

设等情况进 行 审 核，对 符 合 条 件 的 予 以 登 记，发 给

《宗教活动场所登记证》。无疑，这里的审核是实质

性审查，登记部门仍然享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

关于 宗 教 活 动 场 所 的 变 更，《条 例》第１６条 规

定：宗教活动场所合并、分立、终止或者变更登记内

容的，应当到原登记管理机关办理相应的变更登记

手续。自然，在这个过程中，仍少不了主管部门的审

查和批准。

总体而言，在立法理念方面，《条例》所确立的宗

教法人制度属于他治型法人制度，无论是宗教法人

的设立、登记、变更和终止，都体现了国家公权力的

主导性，因此《条例》规定的宗教团体呈现出浓厚的

公法人特征，没有贯彻私法自治理念。而在立法技

术方面，《条例》采用了宗教活动场所概念，没有明确

其法人类型和治理结构。因此，无法从立法理念还

是立法技术上来说，《条例》的相关规定皆显落后。

四、宗教组织法人类型的定位

目前，更便于宗教组织取得法人资格已成为世

界宗教立法的主流趋势，［１７］但把宗教组织设计为何

种法人类型，各主要发达国家的做法不尽相同。在

美国，宗教组织可以选择会员制法人实体（其下又可

分为宗教性非营利法人社团、非营利法人社团以及

营利法人社团）信托法人、独体法人以及非法人社团

等类型。而在大陆法系国家，有些国家设计为社团

法人或公法法人，如德国；也有国家宗教法人既不同

于财团法人，也不同于社团法人，是介于二者之间的

一种独特的法人制度，如日本就制定专门的“宗教法

人法”或“宗教团体法”。

我国应当将宗教组织法人如何定位呢？应当把

它设计为何种法人类型更符合我国的国情呢？对于

这个问题，许多学者认为应当界定为财团法人。如

梁慧星教授认为包括房产在内的一切宗教财产，都

属于作为财团法人的寺庙宫观所有。他列举的理由

是：（１）宗教财产系由各方面的捐助而形成的，宗教

财产是捐助财产的集合，而不是人的集合。（２）宗教

组织独立参与民事活动，形成了事实上的法人人格。

（３）将宗教财产所有权赋予作为宗教财团法人的寺

庙宫观，符合捐助人的主观意愿，也符合我国各种宗

教的宗教戒律。（４）我国现行民法通则承认财团法

人享有财 产 所 有 权。”［６］［Ｐ２２５－２２６］王 利 明 教 授 也 认 为：

宗教财产在民法上是经捐助形成的独立财产，宗教

财产能独立参加民事活动，因此是财团法人。［７］［Ｐ３０３］

孙宪忠教授在讨论财团法人所有权时，也认为应当

将宗教组织界定为财团法人。［８］［Ｐ８２］

当然也有人主张将宗教组织定位为社团法人类

型。如徐国栋教授即采宗教团体概念，并将宗教组

织界定为公法人和社团法人，并将宗教团体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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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 体 置 于 其 主 持 的 民 法 典 草 案 的 同 一 章 节 之

中。［９］［Ｐ１８１］

但也有人认为应当借鉴日本经验，将宗教组织

界定为一种特殊的法人类型———宗教法人。例如华

热·多杰教授既反对将宗教组织界定为社团法人，

也反对界定为财团法人，他认为将宗教组织设计为

专 门 的 独 特 的 宗 教 法 人 比 较 适 合 我 国 的 国

情。［１３］［１２０］刘玉管 也 认 为 宗 教 法 人 是 一 种 兼 具 社 团

与财团属性的特殊法人，其理由是：一方面，宗教组

织具有 人 合 组 织 的 某 些 特 征，但 是 宗 教 组 织 所 谓

“人”的集合，并不能如同社团的社员一般，看作是全

部相等的个体，他们的产生方式及身份、权力并非靠

选任而产生，因宗教之不同而有别。另一方面，宗教

团体同时也有财产捐助的行为存在，但是这些财产

的捐助却不同于普通财团法人，宗教团体财产的取

得，有可能是创立者的在初创时的捐助，也可能是后

加入成员的捐助，也可能是与宗教组织没有任何组

织关系的社会主体的捐助。因此，宗教法人的机关

并非单纯接受捐者的委托而管理宗教财产。［１８］台湾

学者林本炫先生认为：宗教法人在人的方面或财产

的方面与一般社团或财团都不同。宗教组织如基督

教会即使只有成员而没有财产，它们在人的方面的

关系也不同于一般社团。而某些宗教组织如规模较

小的寺庙即便只有财产而没有成员，它们在财产方

面的关系也不同于一般财团。因此有必要将宗教组

织单列为宗教法人，并且宗教法人的组织设计应当

兼顾到上述“人”的 集 合 和“财 产”的 集 合 这 两 种 属

性，只有这样，才能摆脱当前以财团法人类型设计所

带来的问题。［１２］［Ｐ５１］

从我国实践情况来看，首先，中国大陆的各种宗

教组织都拥有一定的财产，并且是其设立的重要条

件和承担法律责任的基础。其次，宗教组织也要考

虑人的因素。但是，宗教组织并不因此成为一般的

社团法人，根据成员与宗教组织的关系，可以分为信

徒和职业宗教人员两类。信徒与宗教组织的关系并

非团体与成员的关系，虽然《条例》第１７条规定宗教

活动场所应当成立管理组织，实行民主管理，但是信

徒大多处于宗教组织外部，无法成为制度化的管理

者。对于一个制度化的宗教组织而言，职业宗教人

员不可或缺，他们既是宗教场所和财产的管理者，又

是实际上的使用者、受益者。不论将宗教组织设计

为何种法人，实际上宗教财产的管理者和维持者最

终依然是这部分人。此外，考虑到宗教教派教义与

组织方式之 不 同，如 基 督 教、天 主 教 等 西 方 宗 教 教

派，更多地体现了团体法人的特征，而中国传统的佛

教和道教寺庙，则往往更多地体现出财团法人的特

征，因此，无法以单一的法人类型来规范所有的宗教

组织。总之，笔者认为，将宗教组织设计为宗教法人

比较适合我国的国情，宗教法人之下，可以包含社团

法人型、财团法人型以及中间型宗教组织。

五、宗教法人制度的主要内容

目前我 国 只 有 行 政 法 规 层 面 的《宗 教 事 务 条

例》，尚未制订国家法律层面上的《宗教法人法》，笔

者认为，应当制订的《宗教法人法》应当包括以下主

要内容。

（一）立法宗旨：宗教法人制度立法应体现其私

法性质，将社会治安、国家安全以及外交等公法规制

应纳入刑法或行政法规之中，它们作为宗教行为法

只能规制宗教法人的法律行为而非法律人格。

（二）宗教法人的设立、变更和终止

１．宗教法人成立的条件

首先，宗教法人必须具备一般财团法人的条件，

即有相应的财产和固定的场所。

其次，宗教法人还必须是一个拥有宗教设施，具

有宗教职能，进行宗教活动，传布宗教教义，教化和

培养信徒为主要目的的团体。

最后，宗教法人的章程应符合法律，即宗教法人

不得利用宗教进行破坏社会秩序、损害公民身体健

康、妨害国家教育制度，以及其他损害国家利益、社

会公共利益和公民合法权益的活动。

２．宗教法人设立原则

应当废止《宗教事务条例》的行政审批制，采取

严格准则制和登记制。宗教组织登记制度应当贯彻

法律人格 与 权 利 能 力 相 分 离 的“分 离 主 义”立 法 模

式，并采取形式主义审查模式，赋予宗教组织以特定

权利能力（如免税优待、兴办公益事业、设立宗教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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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等）的行政许可制度应当贯彻准则主义。

３．宗教法人的变更和终止

根据我国《宗教事务条例》第６条规定，宗教团

体的变更和 注 销，应 当 依 照《社 会 团 体 登 记 管 理 条

例》的规 定 办 理 登 记。但 是《社 会 团 体 登 记 管 理 条

例》并未采取准则制，笔者认为应当在《宗教法人法》

直接规定准则制。

（三）宗教法人治理结构

主要内容有：宗教法人内部治理的一般规则；宗

教法人的内 部 管 理 制 度，如 财 务、会 计 以 及 人 事 制

度；宗教团体间的纵向及横向组织关系；各教派宗教

教职人员资格认定及备案制度；宗教法人的外部管

理制度，如税收优待、兴办社会公益事业、开办宗教

院校、参与国际交流等。

（四）宗教法人财产权界定及保护

首先依法界定宗教财产的内涵和范围，在此基

础上进一步确定宗教财产的来源途径，确定宗教团

体受赠以及 宗 教 组 织 经 济 活 动 的 范 围 和 限 制 等 问

题。其次，应明确宗教法人物权制度，根据用途标准

确立宗教财产的占有、使用、收益、处分、担保、信托

以及举办慈善事业等问题。最后，规定宗教无形财

产的归属、利用和管理问题。伴随着我国社会经济

的进步和申遗工作的推进，将会有更多的寺庙拥有

巨大的无形财产，如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相关

寺庙以及少林寺、寒山寺等著名寺庙，对于这一无形

财产的归属、利用和管理也将是宗教财产权制度的

重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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